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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霄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云政办规〔2023〕2 号

云霄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印发云霄县中心城区工业企业“退二进三”

项目不动产权属分割登记的实施意见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云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《云霄县中心城区工业企业“退二进三”项目不动产权属分

割登记的实施意见》已经县政府专题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云霄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4 月 2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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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霄县中心城区工业企业“退二进三”项目
不动产权属分割登记的实施意见

为支持企业盘活土地资源，切实帮助企业解决融资困难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

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5 号）、《不动产登记暂

行条例实施细则》、《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》、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印发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、出租、抵押二级市场实

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闽政办〔2020〕49 号）等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

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情况，现就规范我县中心城区工业企业“退

二进三”项目不动产分割登记提出如下意见：

第一条 本意见所称的“退二进三”项目不动产权属分割登

记，是指“退二进三”项目用地在不改变土地使用权人、土地用

途、消防条件、规划设计条件及建设要求、环保要求、投资强度

等情况下，根据宗地范围内明显界标物把一宗地分割成两宗以上

（包括两宗），形成可以独立使用且权属界线封闭的空间的变更

登记。

第二条 “退二进三”项目不动产权属分割登记应同时具备

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宗地应权属合法、界址清楚、面积准确。宗地分割登

记按要求有明确四至界线，而且能单独组织经营活动，按独立宗

进行分割申请变更土地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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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已全部完成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和规划条件

要求的建设内容，全部缴清土地出让金和税费，完成项目竣工验

收并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不动产权证。

（三）符合规划，宗地分割后不影响使用功能并满足人防、

消防和结构等安全条件。

（四）无查封、违法用地、违法建设等限制权利的情形。

（五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第三条 “退二进三”项目不动产权属分割按以下要求实施：

（一）“退二进三”项目不动产权属分割以地块为基本单元，

分割后的地块具备独立分宗条件，属于权属界限封闭的独立权属

地块，应具有明确权利界限。按权属界线封闭且具有独立使用的

空间办理分割，分割后宗地不得再次分割登记，不得建设围墙等

物理分隔，可用划线标识。项目分割登记后不得进行交易转移登

记，如要转移登记只能按分割前整宗用地和全部房产一起转移。

（二）项目分割后不得改变项目权利性质、不得改变项目用

地的用地性质、不得改变消防安全措施、规划设计条件等建设要

求，若需改变，应经有关部门审查后报县政府批准同意。

（三）项目整宗土地用途为娱乐康体用地、旅馆用地（包括

产权式酒店）、SOHO 公寓式办公（事先未在土地出让公告中明确

公示，并未在土地出让合同中明确约定允许将一定比例的 SOHO

公寓式办公出售并分割发证）的，不得将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

（构）筑物分割登记发证、不得分割转让（或销售）、分割出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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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分割抵押。

第四条 “退二进三”项目不动产权属分割登记需提供以下

资料：

（一）《云霄县“退二进三”项目不动产权属分割登记呈批

表》。

（二）项目竣工验收报告、土地出让金和税费交款票据。

（三）分割后的宗地图、宗地界址确认表等权籍调查成果资

料。

（四）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不动产权证。

（五）企业营业执照、公司章程，涉及股东变化的，需提交

工商部门出具的企业变更登记的证明材料。

（六）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等。

第五条 “退二进三”项目不动产权属分割登记按以下程序

办理：

“退二进三”项目不动产权属分割登记由权利人向县自然资

源局提出分割登记申请，填写《云霄县“退二进三”项目不动产

权属分割登记呈批表》并提交相关资料，经县住建局、自然资源

局等相关部门审核同意后办理。

被分割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处于抵押状态的，应征得

抵押权人同意。

第六条 同一项目宗地原则上可按栋为最小单元进行分割

登记，也可按多栋分割登记，消防、人防、绿化、车位和电力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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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配套设施不得单独分割登记。

第七条 经批准同意分割的“退二进三”项目，土地权利人

应在批准后六个月内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。

不动产权证记事栏注明：该宗地属“退二进三”项目分割登

记。

第八条 有关说明

（一）本实施意见自发布之日起，有效期为 3 年，在施行期

间经批准可根据实际对实施情况做适当调整。

（二）本实施意见在执行过程中如因上级政策调整，出台与

本实施意见不一致的规定，原则上按最新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本实施意见由县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云霄县“退二进三”项目不动产权属分割登记呈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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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云霄县“退二进三”项目不动产权属
分割登记呈批表

申请人

土地座落

出让时间 土地证号

土地使用

权面积

（㎡）

建筑面积

（㎡）

分割后

宗地房产

情况

见附图

申请理由

申请人签名： （公章） 年 月 日

住建局

意 见

负责人签名： （公章） 年 月 日

自然资源

局 意 见

负责人签名： （公章） 年 月 日





抄送：县委办、县纪委办。

县人大办、县政协办。

云霄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4月 24 日印发


